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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碳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聘请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作为公司 2025 年度审计机构，对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带

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的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董事会对该审计意见涉及

事项说明如下： 

一、审计机构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 

（1）海程（越南）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存在不确定性 

依据海程科技（香港）有限公司与林世峯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草案，海

程科技（香港）有限公司向林世峯转让其持有的海程（越南）有限公司 100%股

权，股权转让基准日为 2024 年 9 月 30 日，双方以审计后的截止 2024 年 9 月 30

日海程（越南）有限公司的净资产为参考，股权转让价格为 40 万美元；公司按

上述股权转让价格及经审计后的海程（越南）有限公司 2024 年 1-9 月报表数据

（资产总额 1,100.18 万元，净利润-407.90 万元）编制年度合并报表，公司对此

项股权转让业务确认投资收益-2,679.55 万元，但公司未提供正式签订的股转协

议，也未提供股权交割手续，我们未能获取经审计的 2024 年 9 月后的财务报表。

由于上述股权转让事项存在不确定性，将影响股权转让价格及合并范围及期间

的变动，对本年度编制合并报表的准确性造成不确定性影响。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

见》第八条：“当存在下列情形之一时，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保留意见：（一）

在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后，注册会计师认为错报单独或累计起来对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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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影响重大，但不具有广泛性；（二）注册会计师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

据以作为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但是认为未发现的错报（如存在）对财务报表

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但不具有广泛性”的规定，我们认为上述事项对碳元科

技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但不具有广泛性，故发表保留意

见。 

（2）碳元股份子公司常州梦想工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账面其他非流动金融

资产期末金额 6,457.79 万元，本年度确认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产生的公允价值

变动 33.42 万元，我们未能获取到公司对于公允价值计量的合理性判断的充分

适当的审计证据，相关金额的变动将影响合并报表的列报准确性。 

（3）持续经营能力 

如财务报表附注二、2.持续经营所述，碳元股份 2021 年度至 2025 年度已

连续亏损五年，归属于母公司净亏损分别为-45,937.47 万元、-9,094.81 万元、-

6,670.79 万元、-4,910.96 万元、-707.84 万元。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流

动资产 4,921.39 万元，流动负债 10,143.41 万元，流动资产小于流动负债

5,222.03 万元。 

基于获取的审计证据，我们认为管理层编制财务报表时运用持续经营假设

是适当的，但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且财务报表对该重大不确定性已作出了充分

披露。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

留意见》的规定，该事项不会导致注册会计师发表非无保留意见。因此，我们

在审计报告中增加以“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为标题的单独部分不

影响审计意见。 

二、董事会意见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严格按照审慎性原则，为公司出具带

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的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董事会

对该审计报告予以理解和认可。上述事项不存在明显违反会计准则、制度及相

关信息披露的规定的情况。 

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将积极采取措施改善经营，保持公司持续、健康、稳

定的发展，切实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具体如下： 

1、专注主营业务发展，加强公司及各子公司内部经营管理，坚持开源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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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内部管理和成本控制，提升公司的盈利水平； 

2、优化债务结构，降低财务费用，在维系现有业务的基础上，不断拓展新

的业务领域，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 

3、加强内控建设、完善公司治理。不断完善公司三会一层运作，加强公司

经营管理和内部控制，持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促进公司规范运作，提高

公司治理水平。 

特此说明。 

碳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29 日 


